
关于对县人大第十七届四次会议
第15号建议的答复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刘*虎、李*文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支持省花卉园区设施农用地备案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依据当前政策，直接利用耕作层种植花卉（除万寿菊外）按园地认定，未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以棚架、盆栽等方式种植的按设施农用地认定。根据《昆明市农业农村局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昆明市设施农业用地指导手册的通知》（昆农通〔2024〕25号）设施农业项目占用耕地且地类发生改变的，须先落实耕地进出平衡（2024年8月28日起由落实进出平衡变为使用恢复耕地指标落实占补平衡），未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农作物的，须进行设施农业用地备案、上图入库。根据2021年11月27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针对“园地租地范围内有耕地约828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351.48亩，建议县自然资源局适时调出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统筹落实耕地大占补指标，指导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和上图入库”问题和建议做如下说明：
（一）设施农用地备案
结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自然资规〔2020〕6号）《昆明市农业农村局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昆明市设施农业用地指导手册的通知》（昆农通〔2024〕25号）等文件，由乡镇人民政府对符合设施农业用地的项目办理备案手续，县自然资源局上图入库。设施农业用地包括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设施用地，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辅助设施用地。生产设施用地指直接用于作物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的用地，辅助设施用地指直接服务于种养殖的看护房、农具原料农产品存放、检疫防疫、保鲜储藏等设施用地。设施农用地备案范围、资料清单可参考昆农通〔2024〕25号等有关文件。
（二）永久基本农田调出
昆明市下达嵩明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27.88万亩，保护任务压力大，在国家允许更新调整永久基本农田时积极申请将农业园区内永久基本农田逐步调整补划。
（三）耕地大占补指标
2024年嵩明县入库恢复耕地指标7956亩，用于落实符合村庄规划农村宅基地、农村公共管理和服务设施、农村道路、沟渠、农业结构调整、水库淹没区占用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参照占补平衡指标管理办法，符合大占补政策的项目原则由各行政使用本辖区内恢复耕地指标进行补充，本辖区内无法自主平衡的县内统筹调剂。为解决该问题，我局草拟了 《统筹恢复耕地指标的管理实施意见》，待省市“大占补”调剂、管理相关文件出台后，将其进行完善修改后印发实施。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bookmark: _GoBack]及时传达上级设施农用地相关政策、加快拟定统筹恢复耕地指标的管理实施意见。感谢你们对设施农用地相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马女士 0871-67921772）
公示时限:5 个工作日(2025年8月18日—2025 年8月22日）



嵩明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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